关于采购全口径地方债务检测系统运维服务的说明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20号）和财政部《关于做好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4〕69号）要求，从11月开始财政部正式启用“全口径债务监测平台”（http://lfpt.mof.gov.cn/），全面监测各地政府法定债务、政府隐性债务、融资平台金融债务、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各类债务变动情况。

按照统一工作部署，要在2024年底前组织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将2023年3月底国务院摸查债务数据全部录入全口径平台，自2025年起需定期将融资平台金融债务、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债项变动信息录入全口径债务监测平台。自2025年起需定期将融资平台金融债务、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债项变动信息录入全口径平台。
